
郁南县交通运输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方式 抽查比例和频次 备注

1001
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经营

活动的监督检查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 第七条

辖区内各危货水运企业
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
、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02
对水路运输辅助业实施监督

检查
1.《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
定》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辖区内各水路运输辅助
业企业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的合
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03 港口经营市场动态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第四十二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企业经营情况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年一次

1004 港口行政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
六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企业经营情况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年一次

1005
对港口设施的保安活动实施

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
安规则》第七十九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
有效性，实施效果，港口设施
保安主管和相关人员对保安知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06
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
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安全生产情况，事故隐患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月一次

1007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危险货

物包装进行抽查
1.《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辖区内各危货港口企业 危险货物包装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08
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的资质

年度核验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 第四十八条

辖区内各危货港口企业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情况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09 港口设施维护管理督查
1.《港口设施维护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设施维护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季度一次

1010 港口建设市场检查
1.《港口建设管理规定》第五十
条 
2.《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工程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

市场行为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季度一次

1011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

核验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
安规则》第五条
2.《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港口

辖区内各港口设施保安
企业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
有效性，实施效果，港口设施
保安主管和相关人员对保安知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无

1012
对港口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1.《港口规划管理规定》第四十
六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规划的实施情况，港口建
设项目是否依法办理了项目审

批和港口岸线审批手续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季度一次

1013
配合对港口设施维护管理规
章制度的制定，并实施监督

检查

1.《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港口
设施维护的管理办法》第十条

辖区内各港口企业
港口设施维护管理规章制度，
港口经营人或所有人年度设施
维护计划，公用港口设施维护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比例：100%
频次：每季度一次

2001
交通运输行业及相关业务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014年修订）　　          
    第九条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

道路客货运输企业及道
路运输相关业务企业

对从事道路客、货物运输经营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的企
业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02 道路运输企业诚信评价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道路运输企业诚信
评价的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交
运〔2015〕650号）               

    第五条：市、县(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
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
企业诚信评价工作。

道路运输企业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安全生产
、服务质量、社会责任以及诚
实守信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定期抽查每年一次

2003 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评价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道路运输驾驶员诚
信评价的管理办法〉的通知》（粤
交运〔2015〕650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

具体开展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驾
驶员诚信评价工作。

道路运输驾驶员

对道路运输驾驶员在从事道路运输

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遵纪守法
和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定期抽查每年一次

2004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诚信评

价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机动车驾驶培训教
练员诚信评价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交运〔2015〕650号）       

    第四条：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含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
具体开展本行政区域的教练员诚信
评价工作。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

对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在从事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中的安全生产

、遵纪守法和教学服务质量等情况
进行的综合评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定期抽查每年一次



2005

道路客货运输及站场、城市公
交、出租汽车，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动车维修及汽车租赁

行业监管及服务质量监督

1.[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

第666号修正)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
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2.[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2013年)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本条
例规定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的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可以由符合规
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
”；                            
3.[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2006年交通运输部令第
2号)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4.[部门规章]《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2016年修正）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 县
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
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管
理工作”；                      

5.[部门规章]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
车客运管理规定》（2017年交通运
输部令第5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

道路客货运输企业、道
路运输相关业务企业、
公交、出租汽车及汽车

租赁企业

对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
输相关业务经营的企业经营资
质、经营活动、运输服务质量
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06 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年度审验

1.[部门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2016年交通运输
部令第82号第六次修正）          
    第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客运车辆进
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
2.[规范性文件]《道路运输管理工
作规范》（交通运输部交公路发〔
2008〕382 号，2008年10月15日颁
发，2008年10月15日开始实施）    
    第五章第二节第二项 二、客运
车辆审验 (一)审验主体  客运车辆

审验工作由配发《道路运输证》的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 (二)审验
时间   客运车辆实施定期审验制
度，每年一次，具体审验时间由各
省自行确定。

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车辆

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运
输车辆，审验内容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是否
合法、有效。车辆技术等级评
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
情况和违章记录等。具有行驶
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的配
备运行情况。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比例：100%
频次：按车辆牌号尾

数 每年1次



2010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监管

1.[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

666号修正)         
    第二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
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遵守
本条例。 
　　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
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
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
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
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
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

作。                            
    第五十八条：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
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
卡、乱收费、乱罚款。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
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
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
2.[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2013年)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

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
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

道路旅客运输营经企业

1.经营资质条件；
2.经营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3.运输服务质量状况；
4.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5.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
况；
6.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情况；
7.车辆动态监管工作情况等；
8.其他与经营相关活动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1
对货物装载源头超限超载配货

的监督检查

1.[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2011年国务院令第593号）     

    第四十一条：煤炭、水泥等货
物集散地以及货运站等场所的经营
人、管理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
出场（站）。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
煤炭、水泥等货物集散地以及货运
站等场所的监督检查，制止不符合

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出场
（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使
、强令车辆驾驶人超限运输货物，
不得阻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进
行监督检查。
2.[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2013年）                
    第五十条：港口、码头、工厂

、矿山、商业企业等货物装载源头
不得为道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配
货，并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检查内容：货运站（场）为道路运
输车辆配货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载运
标准进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2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活

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
管理规定》（2010年交通运输部令

第6号）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督促放射性物品道
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对专用车辆、
设备及安全生产制度等安全条件建
立相应的自检制度，并加强监督检
查。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依法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的，应当按照劳
动保护规定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
备。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
业

检查内容：企业从业人员、设
施设备、企业车辆动态监控管
理情况、制度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的落实和经营活动进行检
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3 对国际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

定》（2005年交通运输部令第
3号）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实
施国际道路运输监督检查工作。口
岸国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口岸
地包括口岸查验现场的国际道路运
输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口岸国际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悬挂“中华
人民共和国XX口岸国际道路运输管
理站”标识牌；在口岸查验现场悬
挂“中国运输管理”的标识，并实
行统一的国际道路运输查验签章。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口岸国际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实施国际
道路运输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交

通运输部统一制式的交通行政执法
证件。
    第三十六条：口岸国际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在口岸具体负责如下工
作：（一）查验《国际汽车运输行
车许可证》、《国际道路运输国籍
识别标志》、国际道路运输有关牌
证等；（二）记录、统计出入口岸

的车辆、旅客、货物运输量以及《
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定期
向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有关
统计资料。（三）监督检查国际道
路运输的经营活动；（四）协调出
入口岸运输车辆的通关事宜。
    第三十七条：国际道路运输经
营者应当接受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和口岸国际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的检查。

国际道路运输企业

检查内容：核对许可事项和许
可条件、是否依法经营行为、
运输服务质量状况、安全生产
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4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及其

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
理规定》（2013年交通运输部令第2
号）                       
    第五十五条：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监督检查按照《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执行。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定期或者不定
期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检查内容：经营资质条件；安
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员
配备情况；企业安全主体任的
落实情况；车辆维护计划、执
行及记录保存情况；安全事故
排查及治理情况；车辆定位设
备安装、联网接入运行情况；
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情况；运
输客户身份、物品信息登记查
验制度落实情况；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情况。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5
对城市公共汽车运营市场的监

督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
客运管理规定》（2017年交通运输

部令第5号）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
全国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
公共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简称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具体承担
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双随机”抽查制
度，并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

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运营秩
序，保障运营服务质量。 
　　第五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
管部门有权行使以下监督检查职
责： 
　　（一）向运营企业了解情况，
要求其提供有关凭证、票据、账簿
、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 

　　（二）进入运营企业进行检
查，调阅、复制相关材料； 
　　（三）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
情况。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对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

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城
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

辖区内城市公共汽电车
运营企业

    检查内容： 1.是否按照核定的线路、站

点、车次和时间运营；2.执行价格主管部门

核定的收费标准；3.按照国家和地方标准设

置运营线路标识、标牌；4.车辆喷涂城市客

运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车辆内标明

线路走向示意图、价格表、乘客须知、特需

乘客专用座位标识、驾驶员姓名等；5.不得

使用检测不合格、报废或者拼装的车辆从事

城市公共客运；6.定期组织对驾驶员进行有

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岗位职责、操作规

程、服务规范和安全应急知识的培训；7.履

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⑴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相关制度；⑵保障安全生产工作经费；⑶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⑷配备相关安全设施、

设备，在车辆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疏散示意图等，在车辆内配备灭火器、

安全锤、车门紧急开启装置等安全应急设

备；⑸建立运营车辆档案，定期对运营车辆

及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检测、维护、更新；

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8.运输服务

质量状况；9.根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制定本企业的应急预案，组建安

全应急队伍，配备应急抢险器材、设备，定

期开展演练；10.车辆动态监管工作情况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6
对危险化学品公路、水路运输

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91号修

正）                       
    第六条第（五）项：（五）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
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
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
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
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

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
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主管
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的安
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
承运人、托运人的资质审批及其运
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
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
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

管理。                          
    第七条：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
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
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
况，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
（二）发现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三）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要求的设施、设备、装置、器材、
运输工具，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四）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查封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
危险化学品的场所，扣押违法生产

、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
化学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使用、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原材料、设备、
运输工具；（五）发现影响危险化

危险化学品公路、水路运
输经营企业

检查内容：企业安全主体任的落
实； 从业人员；设施设备；运输
服务质量状况；其他与经营相关活
动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7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记录审查

[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
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06年第
2号）                   
    第四十五条：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应当根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执行教学大纲、颁发《结业证书》
等情况，对《培训记录》及统计资
料进行严格审查。

辖区内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机构

  检查内容：教学培训过程是
否规范，是有按教学大纲要求
进行教学无违法违规行为。

书面检查
比例：100%

频次：每个科目1次

2018
监督检查辖区内道路运输行业
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条
例》(2013年)                    
    第四条第三款：本条例规定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的道路运输

管理工作，可以由符合规定的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

辖区内道路运输企业
检查内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19

对客运班车、客运包车、危险
货物运输专用车辆、重型货车
和教学车辆驾驶室显著位置安
装、使用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标
准的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
的有效运行和监控平台使用情

况实施监督检查

1.[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2013年)                 
    第五十九条：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可以依据交通监控视频资料、汽
车行驶记录仪或者卫星定位系统所
记录的资料，认定违法事实。      
    2.[规范性文件]《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关于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
监控系统应用的管理办法》（粤交
运[2014]48号）　                
    第十一条：县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通过建设监控系统或者安装地
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控系
统的监控客户端软件，对辖区内的
重点道路运输车辆的监控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辖区内客运班车、客运
包车、危险货物运输专
用车辆、重型货车和教

学车辆

检查内容：对道路运输车辆安
装和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
卫星定位装置进行有效运行和
企业监控平台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0
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出租汽车
驾驶员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64号）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
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
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
租汽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

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
实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的监督
检查，会同有关部门纠正、制止非

法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及其他违
法行为，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秩序。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
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规定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进
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

检查内容：经营者应当履行管
理责任、服务监督、车辆运营
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计价
器、车容车貌、驾驶员文明用
语。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年审

[部门规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
理规定》（2016年交通运输部令第

36号）             
    第二十二条：设区的市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专用车辆
进行审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按
照《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进行，并增加以下审验项目： 
　　（一）专用车辆投保危险货物
承运人责任险情况； 

　　（二）必需的应急处理器材、
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专用车辆标志
的配备情况； 
　　（三）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的配备情况。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车辆

检查内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经营的道路运输车辆，审
验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证》是否合法、有效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
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
记录等。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
卫星定位装置的配备运行情况
。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比例：100%
频次：按车辆牌号尾

数 每年1次



2022 客运站场的监督检查

1.[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输
条例》（2013年)                

    第二十七条：道路运输站场经
营者应当应用信息化技术，按规定
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送运营信息
。
    第二十八条：道路旅客运输站
场经营者应当加强安全检查，防止
旅客携带危险物品和违禁物品进站
乘车。

2.[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
汽车客运站进出站安全信息化监管
工作的通知》（粤交运函【2012】
520号）
    一、深化应用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应用，“监
管系统”在现有功能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两方面的功能：
　　一是规范了“出站登记表”的
应用。根据原交通运输部《关于印
发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的通知
》（交公路发〔2008〕2 号，以下
简称《安全生产规范》）的有关要
求，“监管系统”将该项工作实现
了电子化操作，开发了“电子出站

登记表”录入打印功能，系统自动
校验相关牌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并打印出规范的纸质“出站登记表
”，由受检客车驾驶员签字确认。
这样既加强了建档备查的规范性和
准确性，还可提高出站检查的工作
效率。
　　二是扩展了对进出广东外省籍

营运班车的进出站管理。按照《关
于发放进出广东外省籍营运班车进
站记录卡的通知》（粤交陆运函〔
2011〕145 号）的有关要求，“监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企
业

检查内容：1.经营资质条件；
2.经营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3.服务设施情况；
4.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5.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等；
6、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实名制售
票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

1、[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道路运
输条例》（2013年）              

    第五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道
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经营实施监督检查。              
      2、[部门规章]《道路运输
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5
号）                            

    第五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安全监管
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道路运输车
辆动态监控工作实施联合监督管理
。     

道路客货运输企业、道
路运输相关业务企业、

出租汽车企业

1.抽查制度建立情况。
2.抽查车辆在线率及动态监控
记录。
3.抽查专职人员配备情况。

系统监控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4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监督

检查

[部门规章]《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37号） 
    第六条：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
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机动车维修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
车维修管理工作。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检查内容：1.经营资质条件；
2.经营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3.运输服务质量状况；
4.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5.其他与经营相关活动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5
对驾驶员培训活动的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
理规定》（2016年交通运输部令第
51号）
   第五条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
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
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第四十二条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应当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积极运用信
息化技术手段，科学、高效地开展
工作。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

检查内容：1.经营资质条件；
2.经营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3.运输服务质量状况；
4.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5.教学培训过程是否规范，有无违
法违规行为，培训车辆设施设备是
否符合要求。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6 道路运输经营监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
号修订)           

    第二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
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遵守
本条例。 
　　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
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
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
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

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
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
作。

道路运输经营企业

检查内容：1.经营资质条件；
2.经营行为规范执行情况；
3.运输服务质量状况；
4.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5.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
况；

6.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情况；
7.车辆动态监管工作情况等；
8.其他与经营相关活动等。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7
道路运输经营企业依法经营，
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
号)             
    第三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
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应当依法经
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
    第七条：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
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
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
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

卡、乱收费、乱罚款。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
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
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道路运输经营企业
检查内容：运输经营企业依法
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监
督检查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8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

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部门规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
理规定》（2016年交通运输部令第
36号）

    第五十三条：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监督检查按照《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执行。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定期或者不定
期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检查内容：1.企业安全主体责
任的落实； 2.从业人员； 3.
设施设备。

现场检查
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

2029 客运站场的监督检查

1.《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2013年)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八条
2.《关于进一步规范汽车客运站
进出站安全信息化监管工作的通
知》（粤交运函【2012】
520号）

云城金山汽车客运站、
郁南县交通运输公司郁
南县飞凤站、罗定市汽
车客运站

1、2018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里行”活动，第
二季度检查；
2、对云交安【2018】189号《
开展临时建筑物排查》检查；
3、汛期各项工作落实情况检查
。

综合督查与
专项督查相

结合

比例：抽查项目不少
于3个。             
频次：每月一次



2030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及

其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2013年交通运输部令第2号）  
    第五十五条

云浮市辉华危险品运输
有限公司、三盈邦运输
有限公司、国安危运公
司

1、《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迅速开展危险品专项安全检查
的紧急通知》（粤安办明电【
2018】13号）检查内容的落实
情况；
2、驾驶员培训教育情况；
3、危适车辆紧急切断装置的安
装、使用情况；
4、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
5、车辆动态监控情况等。

综合督查与
专项督查相

结合

比例：抽查项目不少
于3个。             
频次：每月一次

203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记录审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06年第2号）  
    第四十五条

罗定翔安驾校、郁南县
恒辉驾校、新兴县新昌

驾校

1、驾培行业改革试点开展情况
检查；
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执行教
学大纲、颁发《结业证书》等
情况，对《培训记录》及统计
资料进行严格审查。

综合督查与
专项督查相

结合

比例：抽查项目不少
于3个。             
频次：每月一次



2032

道路客运、货运、出租、公
交运输企业、机动车维修业
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经营许可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八条、第十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三十七条、三十八条；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九条。
3.《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
定》第八条；
4.《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
5.《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规定》第六条、第八条；
6.《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7.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
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8.《机
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37号）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
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 
9.《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

辖区内道路客运、货运
、出租、公交企业、机
动车维修业户、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机构

1. 行政许可是否真实有效；
2. 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活动
是否符合准予许可时所确定的
条件、标准和范围；
3. 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活动
是否按照许可范围内执行。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询问核查等
方式

根据上级及本级安全
检查工作计划实施。
两客一危企业、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比
例：50%；其他企业比
例20%。频次：每年不
少于1次。



2033
交通运输行业及相关业务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
条

辖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及
相关业务经营单位

1.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满意
足许可要求；
2.企业安全生产设备、设施、
器材等是否齐全有效；
3.企业是否按要求进行安全生
产管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安全学习、培训情
况；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情
况；安全生产经费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安
全生产考核落实情况）。

现场查看、
查阅资料、
询问核查等
方式

根据上级及本级安全
检查工作计划实施。
客、危运、公交、出
租车企业、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机构比例：
100%；普通货运企业
、机动车维修业户比
例20%；频次：每年不
少于1次。

3001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县乡道公路
审批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2、《广东省公路条例》

（2012年）第十九条

超限运输车辆被许可人

1、行政许可是否真实有效；2、被
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活动是否符合
准予许可时所确定的条件、标准和
范围；3、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
活动是否落实保障公路、公路附属
设施安全的防护措施以及应急处置

措施；4、被许可人是否建立和执
行对超限运输的自检制度。

实地检查   
和书面检查

比例：不低于路段辖区
内路政许可数的70%。频

次：每年不少于2次。

3002
交通建设项目行业审查和招标
投标、工程质量、造价、定额
管理等监督管理

[部门规章]《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2006年交通运输部
令第7号）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项目业主、监理企业
交通建设项目行业审查和招标投标
、工程质量、造价、定额管理等监

督管理

实地检查   
和书面检查

比例：不低于项目建
设的70%。           
频次：每月一次


